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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行为，保证公司规范运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作为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

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及本制度的有

关规定。 

第二章 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 

第三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

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 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取

得上交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

事会秘书： 

(一)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三) 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四) 最近三年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五) 最近三年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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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司现任监事； 

(七) 上交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董事会秘书原则上由专人担任，亦可由公司董事兼任。董事兼任

董事会秘书的，如某一行为需由董事、董事会秘书分别作出时，则该兼任董事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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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能履行职责； 

(三) 在履行职责时出现重大错误或疏漏，给公司、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 

(四) 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给公司、投资

者造成重大损失。 

第十三条 公司在聘任董事会秘书时，应当与其签订保密协议，要求董事会

秘书承诺在任职期间以及离任后持续履行保密义务直至有关信息披露为止，但涉

及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信息不属于前述应当予以保密的范围。 

第十四条 董事会秘书被解聘或辞职离任的，应当接受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

的离任审查，并办理有关档案文件、具体工作的移交手续。 

董事会秘书辞职后未完成上述报告和公告义务的，或者未完成离任审查、文

件和工作移交手续的，仍应承担董事会秘书职责。 

第十五条 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公司应当及时指定一名董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并公告，同时尽快确定董事会秘书的人选。公司指定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之前，由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 3 个月的，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并在 6 个月内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第五章 董事会办公室 

第十六条 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公室，处理董事会日常事务。董事会办公室

向董事会秘书负责。 

第十七条 董事会办公室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相

抵触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制度所称“以上”、“以内”、“以下”，都含本数；“过”、

“不满”、“以外”、“低于”、“多于”不含本数。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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